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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5 年以来，随着国家和各省政府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产业发展制定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出台，各地陆续制定了具体的负面清单内容并付诸实践。通过分析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负面清单的具体

内容和实施情况，总结负面清单推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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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生态敏感性较强，生态系统十分重要，关系到区域生态安全，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制进行大

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市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
［1］
。2016年 9月 14日《国务院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

区、旗）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国函〔2016〕161 号）将我省的浮梁县、莲花县、芦溪县、修水县、石城县、遂川

县、万安县、安福县、永新县、靖安县、铜鼓县、黎川县、南丰县、宜黄县、资溪县、广昌县、婺源县等 17县新增纳入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
［2］
。我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由此增加至 26个，面积达到 4445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 29.2%，人口达到 688.82

万人，占全省人口约 15.44%。 

推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创新，是全面推进主体功能区制

度落地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在保护区域生态的前提下，发展有地域特色的生态产业，把增强功能区内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作为

首要任务。2015 年 7 月 31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建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通知》，正式启动负面

清单工作。2017年 4月 28日《江西省第一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赣发改规划〔2017〕448号）（以下简称

《负面清单》）给出了第一批的 9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的负面清单。2018 年 1 月 30 日《江西省第二批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又规定了新增的 17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根据省

发改委的要求，各市（县）政府要落实负面清单的责任主体，根据《负面清单》中的相关要求，及时做好区域内现有企业关停、

改造升级、进园入区等工作。同时，各市（县）政府每年年底还要对本地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自查，并提

交专项报告。省发改委组织省直有关部门开展动态监督检查，将相关情况通过专项报告形式报告国家发改委，并以此作为国家

考核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成效、落实财政转移支付等配套激励奖惩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此背景下，聚焦于研究江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内容和相关政策，不仅能够分析总结江西省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特点，也有助于发现和解决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进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既要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又要有针对性地发展符

合当地生态资源和环境特点和要求的生态产业，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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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归纳分析 

（一）清单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相关主导产业规定了相关限制要求 

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现有产业特色以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中的相关政策规定，各市、县（区）

分别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根据自身的生态资源和环境状况，对于地区的相关主导产业规定了相关限

制要求，目的是引导这些主导产业符合国家对生态功能区的规划要求，进行绿色生产和实现产业升级，更好地实现地区经济的

绿色健康发展。例如，赣州地区的水果种植是主导产业，素以“赣南脐橙”闻名于世。因而各县（区）针对脐橙种植产业，规

定了禁止在 25度以上坡地、江河源头、琥珀周围等相关生态保护区域种植脐橙，并且要求控制农药化肥使用量及严禁使用高度

高残留农药，以严格保护和控制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井冈山的主导产业有粘土矿、陶瓷制品制造和旅游景区管理，针对上

述产业，《负面清单》也做了相应的限制规定，如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粘土矿的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否则关停并开展生态恢复；新建、扩建企业一律进入井冈山市工业园区，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这些都

表明各地区的负面清单制度结合了当地生态环境恢复和发展的需要，对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是地区主导产

业，也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影响生态环境。 

（二）清单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高污染和高危的产业明确列入禁止类产业 

严格限制区内“两高一资”产业落地，并对四类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提出总领性要求，如在水源涵养性生态功能

区禁止高水资源消耗产业的布局，在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禁止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等。例如，黎川县

规定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

电站应在 2020年 12月 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关停或退出。同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都将造纸及相关纸业制造产业及化学品制造和印染产业列入了禁止类产业目录。这是符合国家政策要求，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

的规划，要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要功能就是要保护、恢复和发展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这些高污染和不利于甚至会破坏生

态环境的产业，即使能够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不能在区域内发展。 

二、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工作中易出现的问题 

（一）对负面清单工作的认识不清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是根据国家总体要求结合各地区不同资源环境禀赋，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区域

产业进行规划管理。产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以产业为着眼点，以环境保护为首要目标。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区域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本质上，该制度就是要解决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式问题。但是在负面清单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很多地区政

府和部门没有认识到负面清单的实质和内涵，出现了一味关注生态保护，盲目限制各类产业的现象，认为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

影响的产业都要禁止发展，结果，影响了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不是生态功能区内所有产业都要限制，而是要结合区

域生态环境特点，进行产业规划调整，对于可以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或甚至不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产业，可以引导其升级改造

和进行集中规划和管理，对完全不符合区域生态要求的产业需要禁止。 

（二）负面清单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容易出现地区和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 

负面清单应该是以当地生态环境和区域功能为基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

推进过程中涉及到财政支持、产业投资、土地规划、农业生产、人口和民族、生态环境及地区气候等多方面内容，需要统筹国

家及省、市、县（区）各级政府和部门工作。在负面清单推进工作中江西省区域之间相关政府和部门缺乏融合和协作机制。即



使同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内或者资源要素禀赋条件相近的县（区）之间也同样存在协调问题。造成一些地区不适合的产

业没有得到应有限制和禁止，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执法不一的现象。 

（三）负面清单工作的相关配套政策不健全 

负面清单制度的推行需要相应财政、投资、土地、农业、人口、民族、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生态补偿机制和制度执

行的绩效考评体系等各项配套政策为其提供辅助和保障。然而，目前在负面清单推进过程中，国家层面仅环保部制定出台了《关

于贯彻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政策。各省、市的负面清单制度的配套政策

体系尚不健全，其制定和执行存在滞后性，生态补偿政策还在探索阶段。 

（四）负面清单工作的反馈机制不顺畅 

负面清单制度必须结合各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生态资源环境变化、产业升级调整和数量变动等方面进行及时地调整和修

改。当前虽然已经制定颁布了一些负面清单，但是，在负面清单工作的推行过程中，如何结合工作实践，及时搜集和反馈负面

清单工作中存在和出现的问题，建立长效的反馈机制；对负面清单在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实时动态反馈；对负面清单制

度进行实时的调整和更新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这种监督和反馈机制还不健全，更多的是通过周期性的反馈。使得很

多地区对原有清单形成路径依赖，工作固态化。如果要建立一个实时触发响应机制，如何确定和识别触发点，各阶段由谁负责、

如何进行响应，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确定。 

三、江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推行工作的若干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培训指导，确保各级单位认清负面清单工作的实质和内涵 

负面清单制度涉及从中央到地方政策的落实，需要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保证全国统一规划，维护制度权威性。为了避免

信息层级传递的失真，需要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培训，保证各级政府能正确认识负面清单的内涵、实质、理念、目

标、原则和实现方式等，确保制度能顺利稳定扎实落地。在实践工作中要统筹规划，从空间治理的高度把该项制度作为促进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建设的重点工作来抓。要从各地区的生态保护出发，全面统筹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目标，共同推进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在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同时，结合实际，合理规划生态农业和旅

游业的发展。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要兼顾生态功能区内的民生问题，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严格政策审核，加强各部门和地区的统筹协作 

负面清单关系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全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涉及到法律、经济管理、生态环境等多个学科，为

保证清单的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和严肃性，必须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和专业人士的严格审核和研究论证后才能予以公布和实

施，确保负面清单覆盖区域内现有和规划发展的全部产业，确保负面清单逐条内容都能符合区域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要求。同时，清单的编制与管理要结合国家总体政策要求，以省级政府作为统筹单位，市县政府和部门加强协调，确保省内县

与县之间负面清单整体思路的一致，同时，又要体现不同地区的地域特点。在负面清单的执行过程中，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要

统一设计和规划，保证各级政府和部门全面协调与配合，坚决杜绝各自为政、各地负面清单相互矛盾，各部门执法漏洞的现象

发生，在宏观层面和全局的角度上推进负面清单工作。 

（三）完善法规体系和各项配套制度 

负面清单作为一种执法手段是将法律内容以区域为范围行政化、整合化
［3］

。因此，推行负面清单制度离不开科学完善的法



律法规。为此，在负面清单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与负面清单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以生态环境标准和产业

准入条件为核心，建立与负面清单制度相匹配的包括环境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和信息公开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还应

从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农业、人口、民族、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生态补偿和绩效考核评价等方面，建立与负面清单相

适应的政策体系、技术标准体系、管理机制、监管制度、考核与奖励制度。例如，加大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支持力度，

探索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生态产品标志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等。将各项政策措施稳步推进，落到实处，以实现负面

清单制度的长效管理。 

（四）建立和健全负面清单工作的反馈机制 

建立与负面清单相关的动态调整和反馈机制，加强对配套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分析。通过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对负面清

单的动态监管，以环境实时监管为切入点，通过对污染排放的监测，督查负面清单落实情况，并以此触发负面清单的调整和修

改。通过建立这种长效反馈机制，根据负面清单推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负面清单制度进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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